
114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

衛生教育業務指標

報告單位:綜合規劃司
報告日期:113年11月19日



報告大綱

◆考評規劃

◆指標差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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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規劃

◆目的：考核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教育宣導業務之執行成效。

◆期間：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

◆方式：由受評單位自提衛教主軸業務推動成果報告（電子
檔），本部邀集委員進行綜合評分。

◆指標研擬歷程：

113/7/22:函請地方政府衛生局提供意見。
【衛部綜字第1131160890號】

113/9/12：提報「衛生福利部114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
考評作業計畫-衛生教育業務(草案)」。

113/9/9:透過全國衛生教育工作坊溝通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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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指標項目與配分

教材及文宣製作物
之設計與運用情形

(30+2分)

年度衛生教育宣導
辦理情形(33分)

成效評價及各通路
露出情形(35分)

◼ 設計與運用情形(30分)
◼ 推動雙語國家政策之執行情形(加分2分)

◼ 年度衛教主軸宣導（12分）
◼ 主管支持度（6分）
◼ 地方亮點特色（10分）
◼ 各項資源整合辦理情形（5分）

◼ 設定評價機制（15分）
◼ 媒體通路露出、行銷及宣導情形（15分）
◼ 內容呈現及資料整理（5分）

中央與地方
夥伴關係(2分)

◼ 行政處理時效

考評項目指標與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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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指標差異說明

113年 114年

考評指標與項目 考評指標與項目 差異說明

貳、年度衛生教育宣導辦理情形(33分)：

貳、項目一年度衛教主軸宣導、
二、備註、(一) 全部主軸議
題合計。

五、考評方式(二) 評核為全部主
軸議題合計，分數採四捨五入取
至小數點後一位，配分如「七、
考評指標摘要表」。

本類別考評評分皆以
「全部主軸議題合計」，
過往為強調量化指標評
分方式僅於指標貳項下
備註，為避免疑義將說
明前移至本類別考評之
整體說明。

貳、項目二主管支持度：二、評
分標準(三)、(四) 參與衛教主
軸相關宣導

貳、項目二主管支持度：二、評分
標準(三)、(四) 參與衛教主軸
相關宣導（實體活動）

本項指標以實體活動評
分業行之有年，為維持
公平性、主管參與度及
釐清疑義，補充括號說
明辦理宣導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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